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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14 年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文化尋根營」 

簡章 

 

 

活動執行單位：北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

活動時間與地點：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 

承辦人員：王蘇聿芃 

聯絡電話：03-3283201 轉 81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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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活動目的: 

為提升現今學生對文化之敏感度，透過文化尋根營回到部落了解家族歷史與土

地連結，學習當地文化特色讓學生深入探索部落，親訪部落與當地耆老交流，

並透過交流談話中讓學生省思，以實際參與了解部落生活形式進而了解部落傳

統文化，以建立原住民族學生與文化之間連結。 

貳、 活動資訊: 

日期：114年 5月 16日(星期五)至 114年 5月 18日(日)，共 3天 2夜。 

地點：南投縣信義鄉望鄉部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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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活動對象及名額： 

對象 參加對象資格 名額 

學員 

1. 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。 

2. 曾任或現任原住民學生社團幹部之

在學原住民學生(含應屆畢業生)。 

3. 大一以上或是專一之原住民族學

生。 

4. 凡有上述任一條件者，即符合報名

資格。 

***資格年齡上限為 30 歲(含)*** 

預計30位 

(含工作人員) 

肆、 報名資訊 

一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14年 5月 6日(星期五)止。 

二、 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2EfyYaYj1eT8mVpa6 

三、 報名流程：(如附件一-報名及錄取作業流程) 

伍、 公告、通知及遞補作業 

一、 報名學員經審查符合參加資格者，列為合格入選人員，入選名額依報

名表中的活動參與動機內容優先入選、再由線上報名之報名序號決定

參加順序，於 114 年 5 月 7 日（星期三）前公告通知入選名單，並電

子郵件通知繳交保證金費用。 

二、 合格入選學員於 2 日內 完成繳費後，列為正式錄取人員；未完成繳費

者，得取消資格，並通知備取人員遞補及繳交活動費用。 

三、 如有學員主動申請放棄培育者，或經主辦單位以電話聯繫而通知未

果，將依序遞補符合資格之備取人員至活動，候補錄取學員則後續將

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。 

四、 合格入選及正式錄取人員名單，將公告於「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

生專區」臉書專頁。（如附件二）。 

五、 將於 5 月 12 日(星期一)寄發行前通知及接駁詳情至正式錄取人員，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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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必確認信件內容，若有疑問請逕洽主辦單位。 

陸、 遴選方式 

一、 報名學員需符合簡章所訂必備條件，且須於期限內完成報名程序。 

二、 身分證明文件（學生證或入/在學證明）及其他佐證資料，作為資格的

審查條件。凡逾期或資格不符者，不予錄取。 

柒、 活動費用及繳費方式 

一、 本次活動免費參與，需繳交活動保證金新臺幣 300元整，請錄取學員

於 5月 9日晚間 11時 59分前完成繳費。【匯款備註:匯款人名字】 

二、 保證金收款帳戶： 

銀行名稱：中華郵政 700 分行：龜山長庚大學郵局 

帳號：01213610043752 

三、 活動前 3 日（5月 13日）內，錄取學員若無故放棄培育資格，或電話

聯繫未出席活動者，恕不退還保證金。 

四、 活動期間若全程參與及無違反規定者，將於活動結束後退還新臺幣 300

元整。 

捌、 活動退費原則 

出發日前、出發日當日或出發日後，因天然災害、重大事故、其他不可抗力

或不可歸責於參加人員之事由，致活動取消、中止或改期，致參加人員無法

(繼續)參加時，將全數退還保證金。 

玖、 參與學員權利與義務 

一、 學員須全程出席並配合主辦單位各項事宜。 

二、 活動食宿、接駁交通費用全免（自行乘車前往、賦歸不列入免費費用 

內）。 

三、 參與學員應於活動結束後 15 日內繳交「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青年領袖

營」活動心得。 

四、 同意將個人資料（含心得回饋）建置於主辦單位資料庫，並依個人資

料法法規範圍內做後續使用及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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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、 參與學員權利與義務 

一、 活動行前，倘遇颱風等天候因素，由主辦單位調整期程延後實施；活

動期間得視況提前或延遲返程。  

二、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及講師調整權利，若有彈性調整營隊課程、活動形

式及配合事項等內容，將於行前通知提醒學員配合執行，其他未盡事

宜將隨時更正或補強。 

壹拾壹、 活動承辦單位聯絡資訊 

⚫ 北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專任助理 王蘇聿芃 

⚫ 連絡電話：03-328-3201 分機 8113 

⚫ 電子郵件：Linga@ntsu.edu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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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貳、 活動日程表 

※課程將依當日實際狀況調整※ 

時間 5/16(五) 5/17(六) 5/18(日) 

06:00-07:00  起床 起床 

07:00-08:00 早餐 早餐 早餐 

08:00-09:00 

08:00-12:00 

前往望鄉部落 

布農陷井教學/ 
童玩製作 DIY 獵人古道回程至部

落民宿盥洗 

09:00-10:00 

10:00-11:00 
布農歌謠教唱 

11:00-12:00 

12:00-13:00 午餐 午餐(竹筒飯) 午餐 

13:00-14:00 
抵達望鄉部落 

(放行李) 

獵人古道冒險 回台北 14:00-15:00 部落巡禮 

15:00-16:00 
團隊建立 

16:00-17:00 

17:00-18:00 
竹筒飯 DIY 

（隔天的午餐） 
布農歌謠教唱 

溫馨小叮嚀： 

1.上山請自備水

壺、帽子、防晒用

品、頭燈、外套、

行動糧等。 

2.自備盥洗用具。 

活動第二日(5/17)

晚上住宿地點為山

區野營，請再三確

認自身狀況再行報

名 

18:00-19:00 晚餐(含檢討會) 高山原始野炊晚餐 

19:00-21:00 盥洗/休息 星空夜語(團康活動) 

21:00~ 就寢 盥洗/休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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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參、 課程內容表： 

主題 
日期／時

間 
課程名稱 教學內容/課程大綱 備註 

自

我

探

索

、

認

識

他

人

、

領

導

課

程 

5月16日 

14:00-15:00 
部落巡禮 

沿著家戶牆壁上的圖騰，解說布

農族生活文化與布農神話傳說。 
1小時 

5月17日 

13:00-17:00 
獵人古道冒險 

沿著部落後山陵線，體驗祖先打

獵的踪跡，一探究竟。 

1.一台車協助載送行李及帳棚睡

袋等 

2.自備日常所需用品及防蚊液 

4小時 

手

作

課

程 

5月16日 

17:00-18:00 
竹筒飯DIY 

製作布農族特色竹筒飯，體驗不

同的族群文化。 
1小時 

5月17日 

9:00-10:00 

布農陷井教學/ 

童玩製作DIY 

回到布農族兒時所玩的東西，製

作起來別有一番風趣，想獵獲山

豬，必先利其器，親自就地取材

設陷阱。 

1.獵具教學 

2.竹槍 

1小時 

5月17日 

18:00-19:00 
高山原始野炊晚餐 

徜徉於大自然森林中，與夥伴一

起體驗高山原始野炊的美味，從

中互相學習。 

1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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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區域大專校院原住民族文化尋根營 

報名及錄取作業流程表 

 

↓ 

↓ 

↓ 

↓ 

↓ 

↓ 

  

附件一 

線上填寫報名資料(同時預備報名相關文件) 

即日起至 5月 6日(星期二)止 

審查資格 

自行補證報名相關資料(未於期限內補證者取消資格) 

即日起至 5月 6日(星期二)止 

公告合格入選人員名單及個別通知合格入選人員 

5月 7日(星期三)公告 

繳交活動保證金(未於期限內繳交者取消資格) 

入選名單繳費期限：5月 9日晚間 11 時 59 分前完成繳費  

正式錄取 

公告正式錄取名單及個別通知正式錄取人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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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區域大專校院原住民族文化尋根營 

活動公告網頁 

「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專區」臉書專頁 

臉書專頁連結 

 

  

附件二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northisrc?mibextid=LQQJ4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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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區區域大專校院原住民族文化尋根營 

注意事項須知 

一、 為保障參與文化尋根營之權利，請務必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名，

逾期報名者，恕不予受理，亦不接收電話或現場報名。 

二、 為達本次活動最大效益，以及確保學生安全，活動期間嚴禁擅自

前單獨出門，或進行任何夜間娛樂性(夜遊、夜騎、外出唱歌酗

酒等)活動。 

三、 為確保學員參與活動之權益及最大收穫，活動期間嚴禁違反校規

等行為，夜間也請勿打擾部落及民宿安寧。 

四、 違反以上述(二)、(三)注意事項者，主辦單位將依情節嚴重程

度，轉至該校方處置。 

五、 為響應環保，主辦單位不提供餐具與紙杯，請自帶環保餐碗、餐

具與水壺及相關個人物品，替地球盡一份心力。 

六、 活動第二日(5/17)晚上住宿地點為山區野營，請再三確認自身狀

況再行報名。 

七、 為配合課程，請各位學員攜帶舒適好走的鞋子，並且請穿著活動

方便之服裝。 

八、 報名學員所提供之資料如有偽造、變造、冒用或不實 等情形發

生，經查證屬於者，將取消本次培育資格，並自負相關法律責

任。 

九、 如因疫情、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，依主辦單位規定延期或取消辦

理。 

十、 本活動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依主辦單位規定及相關，會議決議辦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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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同時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變更之權利。 
 


